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保险 

资产管理产品投资统一协议暨重大 

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公告 

 

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

暂行办法》、《关于执行〈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暂行办法〉

有关问题的通知》、《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进

一步加强保险公司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信息披露准则第1号：关联交易》等相

关规定，现将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

公司”）与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资管公

司”）重大关联交易的有关信息披露如下： 

一、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概述 

我公司于 2017年 1 月 20日与平安资管签署《保险资产

管理产品投资统一协议》（以下简称“统一协议”）。根据

协议约定，在协议有效期内，每年 1 月 1 日至 12月 31 日新

增投资资管公司发行的保险资产管理产品面值不超过公司

上季末总资产的 30%，发生的固定管理费累计不超过 10亿元。

若双方需要调整上述额度的，需通过书面协商调整。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保险资产管理产品指《中国保监会关于保险资产管理公

司开展资产管理产品业务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保监资金

〔2013〕124号）规范的由资管公司发行的资产管理产品。 

二、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我公司、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均为中国平安保险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法人名称: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受托资金管

理业务，与资金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

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 150000 万元人民币 

组织机构代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10933446Y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一）定价政策 

交易事项有可比的独立第三方的市场价格或收费标准

的，可以优先参考该价格或标准确定交易价格； 



关联事项无可比的独立第三方市场价格的，交易定价可

以参考关联方与独立于关联方的第三方发生非关联交易价

格确定。 

关联事项既无独立第三方的市场价格，也无独立的非关

联交易就爱个可供参考的，可以合理的构成价格作为定价的

依据，构成价格为合理成本费用加合理利润。 

（二）定价依据 

1、定价基本策略： 

我公司购买资管公司发行的保险资产管理产品的交易

事项，根据上述定价政策中适当的原则确定定价策略。 

2、定价算法：具体投资管理费的计算方式以资产管理

产品合同约定为准。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价格 

在协议有效期内，每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新增投资

资管公司发行的保险资产管理产品面值不超过公司上季末

总资产的 30%，发生的固定管理费累计不超过 10 亿元。若

双方需要调整上述额度的，需通过书面协商调整。 

（二）交易结算方式 

逐笔资管产品投资发生时，以现金转账等方式于约定时

间截点前一次性支付至资产管理产品托管账户。 

（三）协议生效条件、生效时间、履行期限 



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有效期限为3年，协议

到期前一个月内如双方无异议则自动延期相同年限，且可顺

延两次。如有异议，须在协议期满前一个月内以书面形式向

对方提出 

五、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一）决策的机构、时间、结论 

本关联交易于2016年12月9日由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审议的方式和过程 

本决议通过董事会现场会议审议表决全票通过。 

六、本年度与该关联方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 

截至目前，我公司与资管公司的本年累计发生关联交易

累计金额为 0。 

七、交易目的及交易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

成果的影响。 

（一）交易目的 

鉴于投资资产管理产品非常频密，具有长期、持续性的

特点。经双方共同协商，就其中可参照市场定价的业务达成

统一协议。 

（二）交易对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交易对我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八、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我公司承诺：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

并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合规性

负责，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

议，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保监会

保险资金运用监管部反映。 


